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甲方委托的第三方监理机构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%后，支付合同

总金额的26.9%, 共计人民币大写： 肆佰零壹万零玖元玖角(小

写： ¥4010009.9元) ;

4. 自2025年起每个供暖季结束后 (2025—2035) , 由甲方

会同乙方共同在15 日内随机抽查 10-20户居民用户，对设备运

行故障、 服务及时性及服务态度进行居民满意度综合测评，测评

结果需在10天内完成，测评结果需经甲、 乙双方书面签字确认，

并同时附用户满意度调查表， 满意率达到85%以上支付当年服务

费¥200,000元，如满意率未达到 85%以上甲方不予支付当年服务

费。

5.本合同项下，乙方应提供的货物及服务，均按乙方实际交

付的货物数量、实际完成的服务内容据实结算。

6.其他： 甲方每次付款前，乙方均需向甲方开具等额的增值

税了普通发票，否则甲方有权顺延付款期限。

(二 ) 乙方账户信息

十一、 货物质量保证及售后服

乙方名称： 内蒙古铸能新能源有限公司

账    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迎宾支行石西

支行

行   

务

招标(磋商、谈判)文件或询价通知书对货物质量保证期及售

后服务作出明确要求的， 适用招标(磋商、 谈判)文件或询价通知

书对保证期和售后服务的规定， 如 乙方在投标(响应)文件及磋商、

谈判过程中对货物质量保证期和售后服务作出更优的承诺、声明

或保证的， 适用乙方的承诺、 声明或保证

号： 05515201040010029

号： 103191048519

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